93.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創新育成中心實施及營運管理要點
一、目的
為運用本所既有之研發技術、實驗設備、空間等資源及產學合作之經驗，建構良好之創業環境，協助中小科技新創企業與農企業之發展與轉型，特訂本要點。
二、創新育成中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係由本所提供空間，軟、硬體設施、技術支援、行政服務系統與專業人員，以達成上述目的之服務性組織。支援服務系統及專業人員亦得與所外機構和專家合作組成之。
三、技術培育範圍
1. 種畜禽生物科技業
2. 畜產品加工業

3. 畜牧廢棄物處理暨資源化
4. 其他生物相關科技領域之技術
四、基本服務
本中心應協調運用本所內外相關資源，組成支援服務系統，提供下列基本服務：
1. 辦公室設施及場所之使用
2. 合作計畫之諮詢與協助
3. 技術開發及改良、管理之諮詢與協助
4. 經營管理之相關訓練課程
5. 活動委辦
6. 一般性行政支援
五、推動委員會及專家顧問群
本中心邀請專家組成「推動委員會」，負責督導本中心之整體營運策略與方針，不定期召開評選企業審查會及審查進駐申請案件。另設立「專家顧問群」以輔導及協助本中心進駐廠商專業諮詢與輔導。

六、組織架構及職掌
本中心由本所所長兼任中心主持人，另設育成中心主任一名，負責擬訂創育中心之培育架構與運作方針，督導工作進度與品質，並設專案經理，承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或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辦之創育中心專案計畫，協助進駐企業各項發展事宜，以推展本中心事務並協助支援進駐企業營運，定期撰寫營運報告。另有培育組、推廣組、財務組與設施組協助本中心各項業務之推行。


七、申請資格︰(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1.符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產學合作要點之合作業者。

2.符合本所育成中心專長領域與培育目標之農企業，其技術成品具創新性且具雛形者。
3.符合中華民國境內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者(資本額八仟萬以下或員工數未達二百人)。

4.國、內外自然人。(自然人之申請案獲准後，應於進駐後一年內完成公司設立之法定程序。

八、申請文件
1. 申請書（附件一）。
2. 公司或商業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相關登記文件。
3. 農企業與本所業務單位簽訂之合作備忘錄（附件二）。
4. 營運計畫構想書一份（附件三）。

5. 同意審查聲明書（附件四）。
本中心為評審申請案，得要求申請人提供補充說明文件。
九、申請與審查作業流程
1. 須於所外設立公司或商業等相關登記。
2. 中小企業提供上述申請應備文件。
3. 本中心進行文件及書面審查先行作業。
4. 文件及書面審查通過之申請案，由推動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審查，申請人可列席簡報說明。（書面審查未通過者，其申請文件得全部退還）。
5. 通過者以書面通知之，一個月內完成進駐，逾期經催告一個月後仍未進駐者，則視為棄權。
6. 未通過者，可於一個月內根據推動委員會審查意見提出申覆，經申覆仍未獲通過者，其申請文件得全部退還，但半年內不得提出類似申請案。
十、申請及審查時間
1. 即日起接受申請。
2. 受理進駐申請案起二十天內完成文件及書面審查與通知。
3. 書面審查後十天內完成推動委員會審查會議與通知。
4. 全程審核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天為原則。

5. 上述時間，不含資料補正時間及例假日。
十一、評審重點
1. 申請資格
2. 主力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及市場經濟效益
3. 內、外部環境可能影響本技術（產品）成效之相關因素
4. 主力技術或產品商品化時間及可行性
5. 本技術（產品）之主導性及市場競爭力
6. 產品推廣策略
7. 營運計畫可行性及可塑性
8. 經營團隊成員之企圖心、投入時間及成功機會
9. 未來三年財力評估
10. 支援需求之綜合評估

11. 綜合建議

十二、評選方式
依評選次序及委員建議，以每年度可培育之家數依序入選。
十三、優惠措施
1. 本中心對進駐廠商提供低於市價水準之空間使用維護費，每坪每月600元計價，第一、二年租金以六折計算，第三年租金則以八折計價，第四年起以原價計算。
2. 本中心得協調本所業務單位，以免費、優惠或非現金對價方式，提供企業服務。
3. 本中心得視情況提供免費行政、基本門禁管理與基本辦公設備，離開時須歸還。
十四、回饋條款
廠商於進駐期間所受之有形及無形補助或受益，得轉折為畢業時公司的股份或現金捐贈回饋本所，回饋額度由本中心與企業雙方協商同意，若有爭議，得視情況再由推動委員會協調決議之。於進駐後以簽訂備忘錄方式個案處理之。
十五、進駐作業及培育管理
1. 進駐企業須簽訂培育合約書
2. 進駐企業需遵行本所創新育成中心培育、管理及考核辦法實行之。
十六、本辦法經所長核定後施行，若有未盡事宜，得於年度檢討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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